[bookmark: _GoBack]  有结论了!离婚协议约定归一方所有的房产,会因离婚后对方负债而被法院执行吗?
|判例37 |法客帝国
2017-09-02 李舒唐青林吴志强 法客帝国
人民法院对离婚后一方举债能否依据债权人的申请执行夫妻已通过协议确定权属但暂未过户的房产，在实务中法院的裁判观点尚未统一，甚至仍存在较大差异。2017年3月7日我们在公众号“保全与执行”上首发文章《离婚协议关于房产分割的约定可对抗之后产生债务的强制执行》中，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件（《钟永玉与王光、林荣达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案》）的裁判观点，判断“案外人基于执行债权形成前与被执行人签订的《离婚协议》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却对讼争房产的执行。”


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读者朋友的关注和讨论，为此，我们结合最高法院和部分高级法院此类判例的裁判观点，进一步汇总梳理了与题述话题有关的内容，并形成初步结论，供参考。

案例1：《钟永玉与王光、林荣达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案》（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6期（总第236期）第19-26）
 
【案情简介】《离婚协议》约定登记在林荣达名下的房产归钟永玉所有，钟实际占有并使用该案涉房产多年但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现王光因对林荣达享有到期债权向法院申请执行该案涉房产，最高法院对债权人的执行申请未予支持。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基于钟永玉与王光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根源等方面来看，钟永玉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的执行，钟永玉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请参看已发文章《离婚协议关于房产分割的约定可对抗之后产生债务的强制执行[判例10/100篇]》对此部分的详细论述）
 
案例2：《付金华诉吕秋白、刘剑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3期（总第245期），第47-48页）
 
【案情简介】《离婚协议》约定登记在刘剑锋名下的房产归付金华所有，在未过户前，刘剑锋的债权人申请执行该案涉房产的，上海一中院对债权人的执行申请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虽《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产归付金华个人所有，但因未办理过户手续，仍可作为刘剑锋财产被执行。
 
【观点原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争房屋是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根据婚姻法相关规定，系争房屋应属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我国《物权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上述房屋产权均归原告所有，这是第三人对自己在系争房屋产权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因系争房屋的产权未发生变更登记，第三人刘剑锋仍为系争房屋的登记产权人，其在系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尚未变动至付金华名下，故在刘剑锋对外尚存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被告吕秋白作为第三人刘剑锋的债权人要求对刘剑锋名下的财产予以司法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依据《离婚协议书》对系争房屋产权的约定要求确认系争房屋的所有权属其所有并要求解除对系争房屋的司法查封、停止对系争房屋执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3：《臧旭霞执行异议案》（来源：《人民法院案例选》（2016年第2辑总96辑，第145页—149页）
 
【案情简介】《离婚协议》约定登记在杨某名下的房产归臧旭霞所有，在未过户前，杨某的债权人申请执行该案涉房产的，广州中院对债权人的执行申请未予支持。
 
【裁判要旨】《离婚协议》已备案登记，合法有效，且臧旭霞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产。同时，根据物权大于债权的法律原则，物权发生变动而未履行登记和公示程序的，所不能对抗的是善意第三人主张的物权，而非债权。
 
【观点原文】广州中院认为，“根据物权大于债权的法律原则，物权发生变动而未履行登记和公示程序的，所不能对抗的是善意第三人主张的物权，而非债权。本案中，双方所签离婚协议已备案登记，合法有效，且臧某对房屋实际占有，不存在善意第三人，应认定双方合意真实有效，发生物权变更效力，臧某应为实际产权人，故裁定解除对案涉房屋查封。”
 
案例4：《天津众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郝佩琪、包头市普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普盛能源有限公司、刘涛、康胜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内民一终字第00158号】
 
【裁判要旨】《离婚协议》约定归一方所有房产，产权未变动时，不因离婚后另一方的举债行为而被执行。
 
【观点原文】本院认为，“对于涉案的欧风丽景小区13-504号房屋，虽房屋的所有权证名字为康胜军，因郝佩琪与康胜军离婚时，将争议房屋分割给郝佩琪所有和使用。康胜军在离婚之后为包头普兴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不因此担保责任，影响郝佩琪欧风丽景小区13-504号房屋所有权。因此郝佩琪的执行异议成立。”
 
案例5：《五莲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庞振花等典当纠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一终字第150号】
 
【裁判要旨】《离婚协议》约定归一方所有房产，产权未变动时，不因离婚后另一方的举债行为而被执行。
 
【观点原文】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焦点问题如下：目前登记在司朝春名下的房产能否执行。2009年11月17日，庞振花与司朝春在日照市东港区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同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的分割进行了约定。后庞振花与司朝春又签订了《补充说明》。原审法院对上述《离婚协议书》及《补充说明》对庞振花、司朝春具有约束力的认定是正确的。根据《离婚协议书》约定，夫妻共有财产楼房两套归庞振花所有；而《补充说明》对两套房屋的坐落位置进行了补充详细说明，在无证据证明庞振花、司朝春还有其他房屋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归庞振花所有的两套房屋中包括本案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系单位集资建房，未在房产部门办理房产登记手续，故无法办理变更登记，被上诉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无过错。因此，上诉人上诉称‘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被上诉人司朝春并非被上诉人庞振花、司玮’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并且2011年8月29日，汇丰公司与司朝春签订典当借款合同。此时，距庞振花与司朝春登记离婚近两年的时间，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已经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再用于偿还司朝春的个人债务。’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汇丰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6：《柯立雄与蔡晓雨,蔡晓露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一申字第772号】
 
【案情简介】《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赠与子女，且子女实际占有并使用该受赠房产，房产未办理过户，该房产仍登记在蔡秋信名下。柯立雄因蔡秋信离婚后所欠债务未能归还，向法院申请执行该案涉房产，该房产受赠子女请求排除执行措施的，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民通意见》第128条至今仍然有效，相比于《物权法》，该规定属于认定被赠与房屋归属的特殊规定，二审判决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案涉房屋赠与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正确。同样地，《民通意见》第129条亦未被废止而仍有效，根据该条关于“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子、女为案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亦适用法律正确。
 
【观点原文】本院认为，“蔡秋信与张娜于1990年结婚，蔡秋信以个人名义于1998年购买案涉房屋。2005年5月30日，蔡秋信与张娜经民政局协议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案涉房屋归蔡晓雨和蔡晓露所有，其他人员不能有支配权，由蔡秋信负责办理好房产证的所有权转移到蔡晓雨和蔡晓露名下，蔡秋信必须按时付清该房屋的按揭贷款或者一次性付清该房屋全款。本案中，蔡晓雨、蔡晓露依据前述《离婚协议书》的约定，主张案涉被执行房屋已为自己所有。因此，审查案涉《离婚协议书》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能否产生该房屋为蔡晓雨和蔡晓露所有的法律效力，是审查蔡晓雨和蔡晓露的异议主张是否成立的关键和前提。《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蔡秋信与张娜在案涉《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将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赠与蔡晓雨、蔡晓露，且相关按揭贷款由蔡秋信负责清偿，该约定体现了蔡秋信、张娜与蔡晓雨、蔡晓露之间就案涉房屋形成的赠与关系。《民通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本案中，蔡晓雨、蔡晓露作为受赠人一直与蔡秋信共同居住在案涉房屋中，实际上已经占用、使用该房屋多年。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案涉《离婚协议书》设立的赠与关系合法、有效。《物权法》实施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第24条规定，《民通意见》中因与物权法冲突而被废止的仅为第88条、第94条、第115条、第117条、第118条、第177条。因此，前述《民通意见》第128条至今仍然有效。相比于《物权法》，该规定属于认定被赠与房屋归属的特殊规定，二审判决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案涉房屋赠与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正确。同样地，《民通意见》第129条亦未被废止而仍有效，根据该条关于“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蔡晓雨、蔡晓露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亦适用法律正确。”
 
案例7：《李硕与田光红、原审第三人李运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一终字第00215号】
 
【案情简介】《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产赠与子女，因该房产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未能过户给子女。离婚后因夫妻一方举债行为，债权人申请执行该案涉房产，房产受赠子女基于《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请求排除执行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离婚协议》约定赠与子女的房产，虽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系客观不能的原因，不能对抗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改变案涉房产产权未发生转移的事实，涉案房产并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受赠子女未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仅对赠与人（其父母）享有债的请求权。所以，案涉房产受赠子女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观点原文】本院认为，“李运峰与李利芳在离婚时将共同财产合意赠与其子李硕，属于离婚协议中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子女的约定。该赠与约定自李运峰与李利芳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李硕接受赠与时即成立并生效。因涉案赠与物系不动产，在《婚姻法》及其解释对此类赠与行为的效力并无明确规定可以直接适用时，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李硕上诉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受赠房产依法应当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否则受赠房产的产权不发生转移。李硕辩称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系客观不能的原因，不能对抗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改变案涉房产产权未发生转移的事实，涉案房产并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李硕未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仅对赠与人即其父母享有债的请求权。李硕父亲李运峰是涉案房屋登记的产权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故李硕对案涉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案例8：《钱仕霞、龙超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申4352号】
 
【案情简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建造的农村住房，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赠与女儿所有，但未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此后，因夫妻一方负债该房产被法院执行时，夫妻另一方及受赠子女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请求停止执行，法院未予支持。
 
【裁判要旨】《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产赠与女儿，但未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房屋权属并未发生变动，胡洋、钱仕霞仍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该案涉房产因无法分割，也未经析产诉讼确定共有份额的，法院认为可予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应通过预留份额等方式充分保护钱仕霞的共有权益。
 
【观点原文】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房屋系胡洋、钱仕霞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审批建造，虽然二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赠与女儿胡小莉，但未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房屋权属并未发生变动，胡洋、钱仕霞仍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吴中兰、卞玉权、李生忠、李亿明、管生香、龙超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胡洋未能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也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财产中被执行人所有的部分属于被执行财产范围，在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对共有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对共有财产已经分割完毕的，仅对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对无法分割，也未经析产诉讼确定共有份额的，可予执行，但应在执行过程中充分保护其他共有人的权益。涉案房屋不宜分割，至本案二审终结时也未经析产诉讼确定各方份额，钱仕霞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益尚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二审法院判决准许对涉案房屋采取执行措施并无不当，但在执行过程中应通过预留份额等方式充分保护钱仕霞的共有权益。钱仕霞提出涉案房屋是其唯一居住的农村宅基地房产，不应拍卖，以及有其他替代性方案，一、二审法院未予采纳的主张，均属于对执行法院执行行为的异议，不构成其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依据。 
 
案例9：《俞崎群与裘正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再审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1965号】
 
【案情简介】《离婚协议》约定轿车为一方所有的且该方已实际占有并使用，离婚后另一方因个人举债行为被债权人申请执行该轿车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俞崎群系王雪芳的民间借贷债权人，其并非因信赖涉案车辆登记外观而与王雪芳发生车辆交易关系或者抵押担保关系；且其债权发生在王雪芳与裘正理离婚之后，此时涉案车辆已由裘正理实际管理使用。因此，在裘正理已经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的情况下，虽未经登记，但对俞崎群仍有对抗效力。
 
【观点原文】本院认为：“1、涉案车辆属于特殊动产，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本案中，王雪芳与裘正理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涉案车辆归裘正理所有，并由裘正理负责归还剩余按揭贷款，在还清按揭贷款后的二个月内办理过户手续。现并无证据证明上述约定系伪造或双方恶意串通所为，原审确认其真实性并无不当。俞崎群以离婚协议书中王雪芳的签名与借条上王雪芳的签名不同、王雪芳向其借款时未告知其离婚事实及离婚协议书相关内容为由主张离婚协议书系伪造，缺乏依据，不能支持。裘正理已按离婚协议约定于2013年6月3日付清涉案车辆按揭余款，按揭担保关系亦已相应解除，俞崎群再以离婚协议书对涉案车辆权属作出处分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主张处分无效，亦缺乏依据。基于裘正理与王雪芳已经离婚，而涉案车辆相关保险单、发票以及以王雪芳名义归还按揭贷款的凭证由裘正理持有的事实，结合证人章某、李某的出庭证言，原审确认上述证据对裘正理主张的事实具有证明效力，并未违反证据采信规则，据此认定裘正理实际管理使用车辆的事实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上述规定，认定涉案车辆所有权已转移至裘正理并无不当。俞崎群主张‘涉案车辆并未交付给裘正理，王雪芳仍为所有权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支持。2、《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俞崎群系王雪芳的民间借贷债权人，其并非因信赖涉案车辆登记外观而与王雪芳发生车辆交易关系或者抵押担保关系；且其债权发生在王雪芳与裘正理离婚之后，此时涉案车辆已由裘正理实际管理使用。因此，即使俞崎群对裘正理与王雪芳离婚时对涉案车辆权属作出约定的事实不知情，其也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三人’范畴。据此，在裘正理已经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的情况下，虽未经登记，但对俞崎群仍有对抗效力，原审判决对涉案车辆停止执行，并无不当。”
 
案例10：《王永秀与北京富智阳光投资中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新民终706号】
 
【案情简介】《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约定不明，房屋登记一方因个人举债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另一方基于《离婚协议》中有关房产权属的约定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向法院请求排除执行措施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王永秀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实体权益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必须是在法院查封案涉房产时，夫妻双方已达成了分割房产的协议或已达成了以变动房屋所有权为目的的相关条款约定，但本案中的离婚协议仅约定“财产处理各一半”，在此情况下，无论王永秀是否一直居住在案涉房产，其主张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观点原文】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永秀要求排除执行诉争两套房屋（即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街1号韦伯豪家园6号楼2门1202室、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3号楼16层1603室）的主张能否成立。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重点为案件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该项实体权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王永秀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主张其对上述1202室、1603室两套房产享有实体权益。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1202室及1603室系王永秀与李志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共同收入购买的房产，在王永秀和李志民婚姻存续期间上述房产应当属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中，2010年2月20日王永秀与李志民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时，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仅约定了财产处理各一半，其后未附财产清单，也没有对‘各一半’财产的具体内容进行明确，此后王永秀与李志民也再未对夫妻共同具体财产如何分割进行协议或者诉讼。且在王永秀与李志民离婚后四年，2014年5月27日本院查封1202室、1602室、1603室三套房产时，上述三套房产的所有权仍登记在李志民个人名下，所有情况登记为单独所有。综合以上事实，王永秀与李志民在协议离婚时，虽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有书面约定，但该书面约定(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是不明确的，对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不明确，对于王永秀应分割的具体财产内容亦不明确。上诉人王永秀上诉主张诉争房屋虽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但基于离婚协议的约定及其一直居住在案涉1202室的事实，其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但本院认为，该实体权益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必须是在法院查封案涉房产时，夫妻双方已达成了分割房产的协议或已达成了以变动房屋所有权为目的的相关条款约定，但本案事实如前所述，王永秀与李志民在离婚时并未对诉争房产达成明确具体的分割协议或所有权变动条款，在此情况下，无论王永秀是否一直居住在案涉1202室，其主张其对案涉1202室、1603室两套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要求排除执行上述两套房产的诉讼主张，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王永秀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11：《蒋琳与邱建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特殊程序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46号】
 
【案情简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任先刚以个人名义举债。双方离婚后，《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归蒋琳所有但未做产权变更，房产仍登记在任先刚名下。法院因任先刚未履行清偿义务对该房产采取执行措施时，蒋琳向法院请求排除执行措施的，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离婚协议书》对案涉房产的约定，属于双方内部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该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拘束力。但因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债务尚未清偿的情况下，夫妻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产归一方所有，涉及第三人的利益，故该约定对债权人不具拘束力。
 
【观点原文】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蒋琳的上诉意见以及邱建玉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1、22复式楼应否确认为蒋琳所有的问题。关于《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蒋琳以2005年9月28日其与任先刚已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该房屋归蒋琳所有为由，要求确认21、22复式楼为蒋琳的个人财产。该《离婚协议书》对21、22复式楼的约定，属于双方内部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该约定对蒋琳、任先刚具有拘束力。但因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蒋琳、任先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债务尚未清偿的情况下，蒋琳、任先刚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该房屋归蒋琳所有，涉及家庭外部关系即第三人的利益，故该约定对债权人邱建玉不具拘束力，原审判决认定该约定无效正确。关于21、22复式楼应否确认为蒋琳所有的问题。《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规定表明，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作为享有权利的依据。21、22复式楼登记在任先刚名下，故蒋琳以其与任先刚已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该房屋归其所有为由，要求确认21、22复式楼为蒋琳的个人财产，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即该约定无法对抗登记内容具有的公示公信效力。”
 
案例12：《顾向红、邵国平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2127号 】
 
【案情简介】房产登记在一方名下，《离婚协议》中又约定房产归该方所有，离婚后案涉房产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而被执行。
 
【裁判观点】本院认为：“上海市徐汇区华发路90弄13号101室、102室房屋系在顾向红与褚优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1998年6月14日办理产权登记，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房屋购置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直接认定上述房屋系“顾向红与褚优飞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夫妻共同财产，缺乏依据。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上述房屋因产权登记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认定属顾向红与褚优飞夫妻共同财产，则在双方2010年11月17日签订离婚协议及离婚协议的情况说明后，由于上述房屋自始便登记在顾向红个人名下，因此该离婚协议及离婚协议的情况说明一经双方签字便发生效力且实际履行完毕，上述房屋根据协议约定已属顾向红个人财产，产权登记情况与实际权属状况相一致。原审判决认定上述房屋在顾向红和褚优飞2010年11月17日离婚后仍系夫妻共同财产，与事实不符。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余姚市人民法院（2013）甬余商初字第841号民事调解书因涉嫌虚假诉讼，已由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为方便案件审理、彻底解决纠纷，本案宜由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并审理。”
 
案例13：《吴宁、章臣富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申1156号】
 
【案情简介】《离婚协议》产生于执行依据生效判决作出之后，该协议中的财产处分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裁判观点】本院认为，“本案审理针对的系吴宁对被执行的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案涉房屋登记在吴书平名下，吴宁与吴书平达成离婚协议，约定该房屋归吴宁所有，但该离婚行为系在执行依据的生效判决作出之后，该离婚协议效力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结论】

我们倾向于认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第6期（总第236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公布的《钟永玉与王光、林荣达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案》的裁判观点，即认为：夫妻之间基于《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约定形成的债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应享有的物权，但能够对抗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案外人（原配偶一方）基于执行债权形成前与被执行人签订的《离婚协议》对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却对案涉房产的执行。

